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号）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已经 2006 年 8 月 10日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6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

局长 李毅中

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安全条件和经营行为，做

好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颁发和管理工作，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含进出口企业，以下统称批

发企业）和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以下简称零售经营者），必

须按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分别申请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

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第三条 烟花爆竹经营布点，按照统一规划、保障安全、合理布

局、总量控制的原则审批，建立公平、诚信、规范、有序的市场流通

秩序。



第四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安全监管总局）

负责指导、监督全国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

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与县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统称发证机关）负责《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

证》的颁发管理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

第二章批发经营许可

第五条 批发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具备企业法人条件；

(二)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三) 有安全管理机构或者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四)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烟花爆竹

经营方面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经培训考核合格；仓库保管员、

守护员应当接受烟花爆竹专业知识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其他从业人

员应当经过本单位的安全知识教育和培训；

(五) 具有与其经营规模和产品品种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仓储设

施；仓库的内外部安全距离、库房布局、建筑结构、安全疏散条件、

消防、防爆、防雷、防静电等安全设施以及电气设施等，符合《烟花

爆竹工厂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等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储存

区域和仓库应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标识牌；

(六) 具备配送服务能力，运输车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七) 依法进行了安全评价；

(八) 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和人员，并配备必要的

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九)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批发企业申请领取《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时，应

当提交下列申请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申请书；

(二) 企业法人证明；

(三) 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复制件和安全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清单；

(四)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仓库保管员、守

护员培训、考核合格证明；

(五) 库区外部安全距离示意（或者实测）图和库区仓储设施平面

（或者设计）图；

(六) 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评价报告；

(七) 配送服务能力及配送车辆情况说明；

(八) 发证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发证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和经营储存场所

的安全条件进行审查。负责审查的人员应当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发证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核发或者不予核发

许可证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决定不予核发许可证的，应当

书面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 2年。

第八条 用于生产烟花爆竹的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批发企业，

除具备本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的自用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和相关资质,具备必要的安全保管技术措施

和配送服务能力；其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严格控制数量的原则颁发管理。

第三章零售经营许可

第九条 零售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负责人和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培训；

(二) 实行专店或者专柜、专人销售，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专柜

销售时，专柜应当相对独立，并与其他柜台保持一定的距离，保证安

全通道畅通；

(三) 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 10平方米，其周边 50米范围内没有

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人员聚集场所和加

油站等易燃易爆物质生产、储存设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四) 零售场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五) 法律、法规以及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零售经营者申请领取《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时，

应当提交申请书、零售点周边安全条件说明以及发证机关要求提供的

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 发证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和零售场所的

安全条件进行审查。负责审查的人员应当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发证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核发或者不予核发

许可证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决定不予核发许可证的，应当

书面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最长不超过 2年。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禁止批发企业在城市建成区内设立烟花爆竹储存仓库

和存有实物的批发场所。

严格控制城市建成区内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数量。

第十三条 批发企业、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

营的烟花爆竹和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

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批发企业不得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

零售经营者不得经营和储存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

烟花爆竹仓库不得超过限定药量和品种储存，零售网点存放的烟

花爆竹品种和数量不得超过当地规定。

第十四条 批发企业应当建立并严格执行采购、销售流向登记制

度，健全购销档案，并留存 2年备查。

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批发企业的采购、销售记录应当在购买

或者销售后 3日内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丢失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企业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级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五条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不得转让、买卖、出租、出借、冒

用或者伪造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第十六条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变更单位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

地址和经营许可范围的，应当在变更后 10 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

理变更手续。

对变更许可事项的，发证机关应当收回原许可证，换发新许可证。

第十七条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变更经营场所或者储存仓库地址、

仓储设施新（改、扩）建、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的，应当重新申请办

理许可手续。

烟花爆竹仓储设施新（改、扩）建的，应当按建设项目审批程序

办理相关手续，并经竣工验收合格。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实施办法规定的程序、超越职权或者不具备

本实施办法规定的安全条件颁发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应

当立即撤销已经颁发的许可证。

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依法终止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

发证机关应当及时注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十九条 发证机关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依

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审查、核发许可证，并定期向社会公告取得烟花

爆竹经营许可证单位的名单。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于每年

3 月 15 日前,将本行政区域内上年度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颁发情况及

批发经营企业的基本信息报告安全监管总局。



第五章罚则

第二十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烟花爆竹经营行政

许可和监督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物品及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安全评价机构出具虚假评价报告的，撤销其相应资质，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 5000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2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000 元的，单处

或者并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取得经营许可证的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不再具备本实

施办法规定的安全条件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经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批发企业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经营物品及违

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

经营许可证。



零售经营者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经营物品及违法所得，

并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经营许可

证。

烟花爆竹仓库和零售网点违规存储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批发企业未建立并执行采购、销售流向登记制度的，

或者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批发企业未按规定将采购、销售记录报

所在地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发现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发

证机关不予受理，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转让、买卖、出租、出借经营许可证的，或者以欺骗、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除依据本实施办

法第二十一条处罚外，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第二十七条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变更经营场所或者仓储设施地址、

仓储设施新（改、扩）建、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未重新申请办理许可

手续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

处 5000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未按本实施办法办理变更手续从事经营活动



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限期办理变更手续；

逾期仍未办理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

售)许可证》和《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申请书、审查书等由安

全监管总局规定式样。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审查书等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式样。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分正本、副本，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正本为悬挂式，副本为折页式。

第二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可以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本实施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 2006 年 10月 1日起施行。


